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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审 意 见 书

为了做到经济合理的开发和利用矿产资源，山丹巨兴石料厂(个人独

资)编制了《山丹县清泉镇清水沟东建筑用石料矿矿产资源开发与恢复治

理方案》（以下简称方案），2025 年 6 月 19 日，山丹县自然资源局评审

组对该方案进行评审，经审查、复核，形成以下评审意见：

一、矿山概况

（一）位置交通

山丹县清泉镇清水沟东建筑用石料矿位于山丹县 27°、直距约 8.2km

处，行政区划隶属于山丹县清泉镇管辖。

地理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东经 101°6′26″～101°6′46″；

北纬 38°51′22″～38°51′37″。

（二）矿业权设置情况

拟申请矿区面积为 0.11km2。属于矿业权空白区，无矿业权纠纷，与

其他矿业权或铁路、公路等重要基础公共设施不重叠。

山丹巨兴石料厂(个人独资)在采矿权挂牌出让中竞得山丹县清泉镇

清水沟东建筑用石料矿采矿权，于 2025 年 6 月 4 日在张掖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山丹县分中心签订了采矿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编号：山自然资

源（矿）告﹝2025﹞4 号。

（三）矿产资源储量情况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编制完成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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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了《山丹县清泉镇清水沟东建筑用石料矿普查报告》，评审基准日为 2025

年 1月 19 日，提交推断资源量 52.28×10
4
m

3
。

二、方案编制情况

（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1.设计利用资源量及可采储量

拟申请矿区内提交建筑用石料矿资源量（推断）52.28×104m3。

为确保最终边坡的安全，该矿山需要保留安全平台宽度为 4m，设计确

定的最终边坡角为：53°。

由于推断资源量在估算过程中考虑到安全边坡及剥离量，因此，按照

设计规范应选取资源利用系数，一般取 0.8-1.0，本方案取 0.9，则：可

利用资源量为：52.28×104m3×0.9=47.05×104m3。

2.开采方式

根据矿体的赋存情况以及自然现状，推荐该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式，

矿体设置 1个独立的露天采场，沿确定的露天采场境界线分层进行剥离和

回采。

3.开采回采率

本次设计采用露天开采，综合回采率为 95%，根据《矿产资源“三率”

指标要求 第 14部分：饰面石材和建筑用石料矿产》中建筑用石料矿露天

开采一般指标其开采回采率不低于 95%。本次设计满足一般指标要求。

4.拟建生产规模

根据《山丹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要求建筑用石料

矿的矿山最低开采规模为小型小于 5×104m3/年。根据矿体所处的内、外部

环境，矿体的赋存特点等因素，结合目前矿山生产现状综合考虑，该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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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露天开采。结合产品市场需求和矿山实际状况，综合考虑采矿生产能

力、运输能力、外部建设条件，矿山资源量情况等多种因素，结合当地的

销售能力，本方案推荐建设规模 8×10
4
m

3
/年。

5.服务年限

本矿设计生产规模为 8×104m3/年，设计可采资源量为 44.7×104m3，矿

山服务年 6年（含 0.4 年基建期）。

（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1.服务年限、适用年限

矿山服务年限为 6 年，则方案编制年限为 9 年（含 3 年恢复治理期及

管护期）即自 2025 年 6 月至 2034 年 6月；方案适用年限为 6年，即自 2025

年 6月至 2031 年 6 月。

2.矿区土地利用现状及权属

根据划定评估区范围及区内第三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评估区面积

21.1776hm2，矿区面积 11hm2，区内土地利用类型及权属见下表 1。

表 1 矿区土地利用现状表

土地

权属

一级类 二级类 面积

（hm2）

比例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清泉镇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7.72 70.18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3.28 29.82

合 计 11 100.00

3.矿山地质环境评估级别确定

评估区重要程度为较重要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矿山生

产建设规模为中型，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为二级。

4.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

现状评估认为：地质灾害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矿

业活动对地下含水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矿业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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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破坏程度较轻；矿业活动对矿区水土环境污染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

预测评估认为：地质灾害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矿

业活动对地下含水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矿业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

和破坏程度严重；矿业活动对矿区水土环境污染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

5.土地损毁预测与评估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该矿山生产服务年限为 6 年，设计生产规模

为 8×104m3/年。随着矿石的继续开采，损毁土地面积将进一步扩大。本报

告对该矿山生产服务年限内拟损毁土地进行预测分析。

根据对矿区各类拟损毁土地预测分析计算，该矿区拟损毁土地预测总

面积为 5.6515hm2，详见表 2。

表 2 矿区拟损毁土地利用汇总表

序号 损毁土地 损毁面积（hm2） 土地类型 损毁类型 损毁程度

1 露天采坑 4.8932 其他草地、采矿用地 挖损 重度

2 临时堆矿场 0.64 其他草地、采矿用地 压占 中度

3 矿山道路 0.1183 其他草地、采矿用地 压占 轻度

合计 5.6515

6.地质环境治理区与土地复垦范围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恢复治理分区原则及方法将矿区划分为矿山地

质环境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三个区,其中重点防治区

面积为4.8932hm2,占评估区总面积的23.1%；次重点防治区面积为0.64hm2,

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3.02%；一般防治区面积为 15.6444hm2，占评估区总面

积的 73.88%。

山丹县清泉镇清水沟东建筑用石料矿复垦区面积 5.6515hm2，复垦面积

5.6515hm2，土地复垦率 100%。

7.环境恢复治理及土地工程措施与部署

矿山服务年限为 6 年，即方案编制年限为 9a（含 3 年恢复治理及管护

期）内进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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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生产边治理期（2025 年 6月～2031 年 6月）；

闭坑后治理期：2031 年 6 月～2034 年 6 月。

8.拟投入费用情况

山丹县清泉镇清水沟东建筑用石料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矿山服务期内总投资费用费 16.61 万元，其中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费用

4.83 万元，土地复垦费用 11.78 万元。

三、评审情况

（一）政策依据

1.《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的通知》（国

土资发〔1999〕98 号）

2.《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方案编

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21 号）

3.《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实行采矿权项目三方案合一制度的通知》

（甘国土资矿发〔2016〕140 号）

（二）技术依据

1.《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

2.《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DZ/T0223-2011)

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原国土资源部

2016.12）

4.《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GB12719-91）

5.《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第一部分：通则（TD/T103.1-2011）

（三）评审专家分歧意见及处理情况

在本次报告评审过程中，专家无分歧意见。

（四）主体方案评述

1.开发利用方案。方案设计资源量利用原则正确，设计利用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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